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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应用基础前沿项目申报指南

应用基础前沿项目拟资助项目100项左右，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金额50万元。
为支持市属高校院所、医疗机构提升科研能力，另行资助项目20项左右，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金额20万元，仅限市属高校院所、医疗机构申报。

项目实施周期为2020年7月—2022年12月。
一、支持对象

在武汉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医疗机构，或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
二、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除满足《市科技局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度前资助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规定要求外，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具备实施项目的良好条件和研发能力。
（二）项目负责人应为申报单位正式职工（以社保关系为准）。
（三）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硕士（含）以上学位。
（四）每个项目负责人限申报一个项目。

（五）申报的项目应符合本指南规定的支持方向。

三、申报限项
为进一步提高申请质量，促进公平有序竞争，2020年度继续通过限额推荐的方式对应用基础前沿项目申报实行总量控制。原则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限申报50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限申报30项，其他单位限申报10项。建议各单位对推荐国家、省、市级的自然科学基金、应用基础前沿等基础研究类项目统筹安排，错位推荐。
四、支持方向

（一）信息技术
1．光通信

2．集成电路

3．新型显示及智能终端
4．智能传感器      
5．新一代移动通信
6．下一代互联网及软件技术

7．激光器

8．人工智能关键技术
（二）高技术服务
1．软件    

2．设计服务      

3．空间信息服务
4．公共安全

5．数字内容和创意

6．密码理论和应用技术

7．区块链
（三）智能制造
1．数控机床

2．激光加工

3．机器人
4．3D打印  

5．航空航天

6．海洋工程
7．轨道交通

8．工程机械
（四）新材料
1．金属材料

2．无机非金属材料

3．高分子材料
4．光电子信息材料

5．精细化工材料

（五）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
1．可再生清洁能源

2．核能及氢能 

3．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储存技术
4．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控制技术
（六）生命健康

1．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防控的临床应用研究

2．消化、口腔、眼耳鼻喉等方面的常见多发疾病以及生殖健康、出生缺陷等相关防治研究

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研究

4．流行病学调查、环境与健康研究、职业病防治和禁毒技术研究

5．重大慢性疾病、妇幼疾病、老年病的中医药防治、中医康复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发

6．基于新结构、新靶点的创新药物设计和新药研发，以及中药经典名方、中药或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的研究和开发

7．医学大数据、医学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养老助残等相关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 

8．与武汉地区企业开展药品、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研究（仅限医疗机构中具有临床试验资质的专业方向申报，不受申报指标限制）

（七）生态环境保护

1．工业废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2．水生态系统修复、湿地保护技术及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
3．长江水资源开发保护关键技术
4．大气污染控制与超低排放技术
5．典型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
6．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7．典型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8．智慧型生态与环境测量、环境生态安全关键技术
（八）现代农业

1．大田作物抗逆生理的分子机制解析及育种材料创制；水产畜禽生物重要性状关键功能基因发掘、遗传机制及精准设计育种研究
2．重大动植物疫病病原快速侦检、生物安全防控及机理研究
3．特色农产品的生物工程转化及高附加值利用；食品致病菌溯源及质量安全新型检测技术应用研究  

4．农业设施环境与生物互作响应、农业智慧管理、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
5．农村面源污染物、农林业废弃物区域控制及绿色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五、申报材料
（一）《武汉市应用基础前沿项目申报书》
（二）附件
1．与申报项目直接相关的材料（如有，请提供）。 
2．与合作单位的协议（如有合作单位，须提供。协议应明确合作各方的合作方式、任务分工、知识产权归属、经费分配、收益分配及预期目标等内容，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申报的合作事项应与合作协议相关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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